罗平县2022年县级“三公”经费决算支出情况说明

根据国务院、省、市、县关于推进政府预决算信息公开的决策部署和县人民政府工作安排，经罗平县财政局部门决算汇总、县人民政府审定，现将罗平县本级行政事业单位以及其他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单位2022年“三公”经费决算支出情况公开如下：
2022年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汇总数为933.41万元，上年支出1198.36万元，减少了265.96万元，下降22.11%，因公出国（境）费未发生。其中：公务接待费为217.11万元，较上年减少265.41万元，下降55%；国内公务接待批次为2983批次（个），共计接待27004人次（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为716.3万元，较上年增加0.47万元，增加0.07%，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81.2万元，较上年增加28.54万元，增加54.2%，导致公务用车购置费比上年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曲靖市罗平县公安局本年因工作需要，执法执勤任务繁重，新购置5辆上汽大通牌执法执勤用车，购买日期为2022年8月24日，车辆性质（用途）为执法执勤用车，车辆型号为SH6482N1GC上汽大通G50小型载客汽车，排量1.5T，车辆单价11.24万元，共5辆，总价值56.20万元；曲靖市罗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因执法执勤车辆老化，无法开展工作，于2022年5月11日新购置执法执勤用车3辆，分别是：车辆型号为VOLKSWAGEN SVW71512AF的大众牌轿车2辆，排量为1.5L，车辆性质（用途）为执法执勤用车，单价为6.61万元；车辆型号为SH6482N1GC大通牌小型载客汽车1辆，排量为1.5L，车辆性质（用途）为执法执勤用车，单价为11.78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635.1万元，较上年减少28.07万元，下降4.23%。
[bookmark: _GoBack]罗平县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有关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三公”经费管理，硬化预算约束，切实从源头控制“三公”经费，细化“三公”经费预算管理，严格控制审批因公出国（境）团组数及人数；强化公务用车总量控制，加强公务用车购置经费管理；严格落实各项公务接待制度，从严控制公务接待费用。2022年“三公”经费决算汇总数较上年下降，达到了中央“只减不增”的要求。我县“三公”经费除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略有增长外，其他分项以及接待批次和人次都呈现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是受到新冠感染疫情的影响，在开展“7个专项行动”，倡导健康文明生活“六条新风尚”的前提下，全县人民都在尽量减少集体活动，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接待，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出差和下乡活动。同时，受到我县财力的影响，大部分单位的“三公”经费均没有拨付到位。
附表1：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本级2022年“三公”
经费决算数对比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年
决算数
	2022年
决算数
	较上年增减情况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合  计
	1198.36
	933.41
	-264.95
	-22.11%

	  1、因公出国（境）费
	
	
	
	

	  2、公务接待费
	482.52
	217.11
	-265.41
	-55%

	  3、公务用车费
	715.83
	716.3
	0.47
	0.07%

	    其中：（1）公务用车购置
	52.66
	81.2
	28.54
	54.2%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663.17
	635.1
	-28.07
	-4.23%



附表2：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本级2022年“三公”
经费决算数汇总表
	
	

	项  目
	2022年
决算数

	
	

	合  计
	933.41

	  1、因公出国（境）费
	

	  2、公务接待费
	217.11

	  3、公务用车费
	716.3

	    其中：（1）公务用车购置
	81.2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635.1

	4、“三公”经费实物量
	

	（1）因公出国（境）团组数（人）
	

	（2））因公出国（境）人数（人）
	

	（3）公务用车购置数（辆）
	

	（4）公务用车保有量（辆）
	419

	（5）国内公务接待批次（人）
	2983

	（5）国内公务接待人次（人）
	27004




“三公”经费口径说明
1、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指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拍照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指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2、 “三公”经费决算数：指各级各部门（含下属单位）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含上年结转结余和当年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数，具体包括年初预算安排财政拨款预算支出数、年中财政追加预算安排支出数、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金安排支出数。
    3、使用县级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的部门（单位）均纳入本表统计范围。县级各部门（单位）“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由部门（单位）在其部门（单位）门户网站及罗平县电子政务门户网“财政预决算信息专栏”公开，如需了解具体情况请与部门（单位）直接联系。


罗平县财政局
2023年8月15日

